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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ICHE MULTI-MEDIA HOLDINGS LIMITED

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764）

公佈

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五日，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九日
刊發之公佈。

董事宣佈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，紀先生已就初步按金及進一步按金連同利息以支票退還
予本公司。

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五日（「第一公佈」），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（「第二公佈」）
及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九日刊發之公佈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第一公佈所界定者
具有相同涵義。

根據第二公佈，宣佈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經有關各方同意，初步按金及進一步按金連其
後利息年利率六厘將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或之前由Leadfirst退還予Dragon Leader。

董事宣佈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，紀先生已就初步按金及進一步按金連同利息177,534港元
以支票退還予本公司。

承董事會命
Riche Multi-Media Holdings Limited

主席
向華強

香港，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七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向華強先生及陳明英女士，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
鄧澤林先生、何偉志先生及連偉雄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